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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茂硕投资对外投资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交易情况 

为了更好的发挥资源优势，开发影视市场，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茂硕电源”或“公司”）投资部与广州龙达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

达影业”）经过近一年的多次友好协商，决定由控股子公司深圳茂硕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茂硕投资”）出资参与电影《检察长》的拍摄，茂硕投资于

2014 年 4 月 9 日与龙达影业签订了关于《电影<检察长>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 

电影《检察长》总投资成本约 2500 万元，鉴于龙达影业前期已完成为该电

影的拍摄取得了相关的行政许可以及筹划拍摄的其他工作，双方约定该项目总体

估值为 4200 万元，茂硕投资拟投资 500 万元，在电影《检察长》各方投资返还

后，享有电影《检察长》所有收益总利润 12%的分配权利。 

2、投资行为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长对外投资审批

权限内，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广州龙达影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00万元 

设立时间：2012年12月27日 

公司住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南草堂村博厚路肖地街23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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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号码：440126000152452 

法定代表人：杨文杰 

经营范围：制作、复制、发行；广播剧、电视剧、动画片（制作须另申报）、

专题、专栏（不含时政新闻类）、综艺（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有

效期内从事经营）；文艺创作服务；美术创作服务；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

内外各类广告；销售：电影机械、照相机、家用影视设备。（经营范围涉及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涉及许可经营的未取得许可前不得经营）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剧名 《检察长》  

剧长 95 分钟（暂定） 

类型 故事片 

规格 高清数字电影 

主题定位：为了进一步弘扬检察精神，发展检察文化，突显新时期检察长

执法为民公仆情怀和秉公执法的优秀品德，同时也逐渐提升检察系统内部凝聚

力，增强检察工作者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该影片重在体现检察长这一关键角色，

力求通过多角度地展现当代检察长在维护公平正义、保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稳

定和谐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以检察的视角来反映国家法制文明建设的进程，

为整个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投资回收及收益分配依据 

（1）发行收入、包括所有广告收入、赞助收入、电影发行票房收入、各种介

质光盘、数字存储形式电子作品的许可使用及销售收入等基于本剧发行而产生的

所有收入后首先用于返还茂硕投资投入用于该剧的投资款。 

（2）利润结算及分配时间：所有收益龙达影业和茂硕投资按比例每月结算一

次，具体结算时间为次月的 15 号之前，在影片《检察长》发行公映后 3 个月开

始分配。龙达影业和茂硕投资各自承担税赋，利润分配期限为 2 年。 

《检察长》总投资成本 2500 万元，茂硕投资拟投资 500 万元，在电影《检

察长》各方投资返还后，享有电影《检察长》所有收益总利润 12%分配权利。 

2、投资方权利 

（1）电影《检察长》的所有版权共同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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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享有电影《检察长》投资本金的回收权以及发行收入收益的分配权。 

（3）参加电影《检察长》剧组举行的各类重大活动诸如新闻发布会、宣传推

介会、开机仪式、封镜仪式等与龙达影业共同代表剧组参加各级政府或文艺团体、

电视评选委员会举办的评奖、颁奖活动、享有各种奖项的获得权和荣誉。 

3、龙达影业保证事项 

电影《检察长》的拍摄、制作、发行等具体事宜由龙达影业负责，龙达影业

保证并承诺其系依法设立并具备合法的电影拍摄、制作、发行资格的法律主体具

备相应的专业能力，足以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工作并实现对本项目的投资

回报。 

4、违约处理 

（1）本协议一经签订协议龙达影业和茂硕投资均应认真履行协议，不得违约，

守约方有权追究违约方的责任并要求赔偿相应的实际经济损失，向对方索赔以及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龙达影业如不能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逾期两月以上不能完

成阶段性工作计划或者发生可能导致不能保证该电影如期拍摄完成并投放市场

的情形，在已经完成发行并回收发行款项后不能给茂硕投资按时返还投资款并支

付应得利润，均属龙达影业违约茂硕投资有权向龙达影业索赔，如属主管监制单

位的行政干预调整的原因除外。 

（3）本协议若因龙达影业和茂硕投资以外的自然灾害或其它不可预计、抗拒

并克服的情形致使制作进度受阻不属违约行为，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龙达影业和

茂硕投资协商解决。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纵观近年来检察题材的影片，以检察长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为创作原型的影

片较少，该影片树立新风、反腐倡廉的文化传播题材符合公司传递正能量的需求，

能有效的引导企业员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基于对影视行业市场前景的信心，

茂硕投资拟出资拍摄该电影，预计亦会有效的提升公司整体形象和品牌知名度。 

  2、存在的风险 

（1）因该电影的主导及监制单位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如因龙达影业

出现违约情况时，茂硕投资有权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的决定作出追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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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影业的责任。 

（2）拍摄完成后，由于需要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和广电总局的审查，

如影片审查未能通过，存在不能如期上映的风险。 

（3）电影上映后可能由于票房不佳，导致不能如期收回投资本金的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基于对影视行业市场前景的信心，本次使用的均为茂硕投资自有

资金，不会对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电影<检察长>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4 月 10 日 




